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修正）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全文

    第一条  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作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作者）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作企业），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外合作者举办合作企业，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投资或者合作条件、收益或者产品的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

    合作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

    第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合作企业和中外合作者的合法权益。

    合作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国家有关机关依法对合作企业实行监督。

    第四条  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的或者技术先进的生产型合作企业。

    第五条  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以下简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六条  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合作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该企业的成立日期。

    合作企业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天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第七条  中外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协商同意对合作企业合同作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变更内容涉及法定工商登记项目、税务登记项目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税务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八条  中外合作者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可以是现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其他财产权利。

    第九条  中外合作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如期履行缴足投资、提供合作条件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限期履行；限期届满仍未履行的，由审查批准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中外合作者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由中国注册会计师或者有关机构验证并出具证明。

    第十条  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合作企业依照经批准的合作企业合同、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合作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不受干涉。

    第十二条  合作企业应当设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依照合作企业合同或者章程的规定，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中外合作者的一方担任董事会的董事长、联合管理机构的主任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副主任。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任命或者聘请总经理负责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总经理对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负责。

    合作企业成立后改为委托中外合作者以外的他人经营管理的，必须经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一致同意，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合作企业职工的录用、辞退、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事项，应当依法通过订立合同加以规定。

    第十四条  合作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合作企业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第十五条  合作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帐簿，依照规定报送会计报表，并接受财政税务机关的监督。

    合作企业违反前款规定，不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帐簿的，财政税务机关可以处以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责令停止营业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  合作企业应当凭营业执照在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允许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外汇帐户。

    合作企业的外汇事宜，依照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合作企业可以向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借款，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借款。

    中外合作者用作投资或者合作条件的借款及其担保，由各方自行解决。

    第十八条  合作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当向中国境内的保险机构投保。

    第十九条  合作企业可以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进口本企业需要的物资，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合作企业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可以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

    第二十条  合作企业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缴纳税款并可以享受减税、免税的优惠待遇。

    第二十一条  中外合作者依照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分配收益或者产品，承担风险和亏损。

    中外合作者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可以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合作企业合同约定外国合作者在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的，必须向财政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由财政税务机关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审查批准。

    依照前款规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中外合作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  外国合作者在履行法律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约定的义务后分得的利润、其他合法收入和合作企业终止时分得的资金，可以依法汇往国外。

    合作企业的外籍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他合法收入，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可以汇往国外。

    第二十三条  合作企业期满或者提前终止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对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中外合作者应当依照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确定合作企业财产的归属。

    合作企业期满或者提前终止，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二十四条  合作企业的合作期限由中外合作者协商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订明。中外合作者同意延长合作期限的，应当在距合作期满一百八十天前向审查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二十五条  中外合作者履行合作企业合同、章程发生争议时，应当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中外合作者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的，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照合作企业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

    中外合作者没有在合作企业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中国法院起诉。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七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

    （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４０号公布）

                                  全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九条修改为：“合作企业可以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进口本企业需要的物资，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合作企业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可以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

    二、删去第二十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